
信息披露

2023/11/16

星期四

B044

Disclosure

证券代码：001979�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招商蛇口 公告编号：【CMSK】2023-140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没有否决议案。

2、本次会议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3年10

月31日和2023年11月13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指

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刊登了《关于召开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和《关

于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取消部分议案的公告》。

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23年11月15日下午2：30在公司总部会议室召

开。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蒋

铁峰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本公司《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59人，代表股份5,700,155,354股，占本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62.91%，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3人，代表股份5,298,369,213

股；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46人，代表股份401,786,141股。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张森林律

师、金川律师列会见证。

三、会议的表决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全部议案，其中议案1以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选举余志良、陶武为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议案2、议案3以特别决议通过，议案的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1、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01选举余志良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股）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5,700,155,354 5,688,823,908 99.8012%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选举余志良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选

举票数为390,896,995票，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811%。

1.02选举陶武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股）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5,700,155,354 5,688,772,916 99.8003%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选举陶武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选举

票数为390,602,003票，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684%。

议案2、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可参加表决的股

份（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5,700,155,354

5,700,101,

290

99.9991% 50,064 0.0009% 4,000 0.000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401,930,377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9866%； 反对50,064股， 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5%；弃权4,000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

议案3、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可参加表决的股

份（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5,700,155,354

5,700,101,

290

99.9991% 50,064 0.0009% 4,000 0.000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401,930,377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9866%； 反对50,064股， 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5%；弃权4,000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

议案4、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的议案

可参加表决的股

份（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5,700,155,354

5,630,476,

467

98.7776% 69,674,887 1.2223% 4,000 0.000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32,305,554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2.6663%； 反对69,674,887股， 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3327%；弃权4,000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

议案5、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可参加表决的股

份（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5,700,155,354

5,698,891,

012

99.9778% 1,260,342 0.0221% 4,000 0.000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400,720,099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6855%； 反对1,260,342股， 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35%；弃权4,000股，占该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张森林律师、金川律师现场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其结论性意见如下：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也符合现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会

议形成的《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合法、

有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随本公告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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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3年10月28日， 海南省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对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凯撒旅业” ）及凯撒旅业子公司北京凯撒晟和国际旅行社有限公

司、凯撒体坛国际旅游服务控股有限公司、北京新华空港航空食品有限公司、北京凯撒国际

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凯撒同盛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凯撒易食控股有限公司共7家公

司的重整申请，并指定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清算组担任公司管理人。 具体详见公司

于2023年11月1日披露的 《关于法院裁定受理公司及子公司重整并指定管理人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3-093）。

2023年11月1日，凯撒旅业披露《关于公司及子公司重整启动债权申报及召开第一次

债权人会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95），债权人应于2023年11月27日(含当日)之前向

管理人申报债权，凯撒旅业重整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23年12月1日上午9:30采取网

络方式召开。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 ）及《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4号一一破产重整等事项》等相关规定，现就凯撒旅业

重整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具体事宜公告如下：

一、会议时间

本次会议召开时间为2023年12月1日上午9:30。

二、会议召开方式

会议形式为网络会议，债权人可根据短信通知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全国企业破产重整

案件信息网参加会议。 债权人可以自行选择通过电脑端或者手机端参会，具体方式如下：

1、债权人可通过电脑，访问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登录页https://pccz.court.

gov.cn/pcajxxw/login�登录网站，输入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短信平台（以下简

称“破产信息网短信平台” ）发送的会议账号密码，进行网络参会。

2、债权人可以通过手机端，进入微信小程序【破产云会议】，输入破产信息网短信平台

发送的会议账号密码，进行网络参会。

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本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的债权人会在召开会议前

2天收到破产信息网短信平台发送的含有用户名账号及密码的短信， 请债权人登记的有权

参加本次会议的人员务必确保手机畅通，并及时关注收到的短信。 为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

益以及本次会议的有序召开，请债权人收到账号和密码之后，于2023�年11月30日22:00前

登录会议进行测试。 如有问题，请于本次会议召开之前及时联系管理人工作人员（联系人：

夏律师、许律师；联系电话：17384944756、17384944565）。 正式会议当日，请参会人员务

必再次登录系统，通过网络观看会议直播并进行投票表决。

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

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

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

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

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已在预重整期间提交过前述

资料的债权人无需重复提交。

三、风险提示

（一） 因公司2022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90,485.59万

元，且2022年度的财务会计报表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公司股票已被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

示。若2023年度出现触发《股票上市规则》第9.3.11条规定“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

收入低于1亿元，或者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1亿元；

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或者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期末净资产为负值；财务

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

过半数董事保证真实、准确、完整的年度报告；虽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9.3.7条的规定，但

未在规定期限内向深交所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因不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9.3.7条的

规定，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申请未被深交所审核同意。 ” 的任一情形，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

市。

（二）三亚中院已裁定公司进入重整程序，若公司顺利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重整计划，

将有利于改善公司的资产负债状况及经营情况，推动公司回归可持续发展轨道；但在重整

事项推进过程中，仍存在重整计划表决未能通过，重整计划表决通过但未获得法院批准，以

及重整计划获得法院批准后无法执行的可能， 导致公司重整失败并被法院宣告破产的风

险。 如公司被宣告破产，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4.17条第（六）项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

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凯撒旅业重整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尚未召开，会议审议议案能否获得债权人会

议表决通过，尚存在不确定性。 最终表决结果需要以凯撒旅业重整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表

决结果为准。

公司将严格按照《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4�

号一一破产重整等事项》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及董事会郑重提醒

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

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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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修改或否决提案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有关情况，公司已于2023年10月28日、11月11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进行了公告。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3、是否提供网络投票：是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3年11月15日下午2：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11月15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11月15日9：15～9：25，9：30～11：

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11月15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

间。

5、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金牛大酒店四层第二会议厅

6、主持人：公司董事长 刘国强先生

7、此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32人，代表股份数2,190,699,210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9972%（其中， 单独或合计持有5%以下中小投资者代表股份总数90,187,544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523%），具体如下：

（1）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5人，代表股份数2,100,511,666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4449%；

（2）在规定的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络系统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

行表决的股东共27人，代表股份数90,187,54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523%。

公司部分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聘请的见证律师列席

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向峰峰集团出租相关资产并调整2023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股数

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

例

反对股数

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

例

弃权股数

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

例

表决结

果

596,756,785 99.4284% 1,005,800 0.1676% 2,424,959 0.4040%

审议通

过

出席本次会议单独或合计持有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

占出席本次会议

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反对股数

占出席本次会议

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弃权股数

占出席本次会议

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86,756,785 96.1960% 1,005,800 1.1152% 2,424,959 2.6888%

2、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股数

占出席本次

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反对股数

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

例

弃权股数

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

例

表决结

果

2,110,018,102 96.3171% 78,256,149 3.5722% 2,424,959 0.1107%

审议通

过

出席本次会议单独或合计持有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

占出席本次会议

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反对股数

占出席本次会议

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弃权股数

占出席本次会议

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9,506,436 10.5407% 78,256,149 86.7705% 2,424,959 2.6888%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刘知卉 刘博心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

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301213� 证券简称：观想科技 公告编号：2023-046

四川观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或修改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11月15日（星期三）14:30时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3年11月15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23年11月15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湖畔路西段99号5栋1单元14层公司第一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魏强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股东的总体情况

本次会议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共6人，代表股份52,412,800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份的65.516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共5人，代表股份52,409,6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65.512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3,2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40％。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共2人，代表股份1,903,200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2.379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共1人，代表股份1,900,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2.375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3,2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40％。

3、出席/列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2,412,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1,903,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审议通过《关于制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2,412,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1,903,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接受公司的委托，指派张小龙律师、牛蕾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见证，认为四

川观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以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四川观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四川观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观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1月16日

证券代码：002265� 证券简称：建设工业 公告编号：2023-068

建设工业集团（云南）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11月15日（星期三）14:3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11月15日9:

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3年11月15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重庆市巴南区花溪工业园区建设大道1号建设工业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

司股东在规定的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鲜志刚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 召开的方式和程序，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14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864,128,315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6490％（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名，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为817,300,54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1160％；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

权代表共11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46,827,76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330％）。 参加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中小股东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12名，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为57,822,65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973％。

2.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总经理、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

所刘革律师、田浩林律师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64,106,7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75％；反对21,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7,801,05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26％；反对21,6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63,823,4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47％；反对304,9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5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7,517,75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4727％；反对304,9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27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刘革、田浩林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

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3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建设工业集团（云南）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五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建设工业集团（云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603730� � � � � � � �证券简称：岱美股份 公告编号：2023-074

债券代码：113673� � � � � � � �债券简称：岱美转债

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现金管理受托方：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本次现金管理金额：5,000万元人民币

● 现金管理产品名称：2023年单位结构性存款233310

● 现金管理期限：95天

● 履行的审议程序：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8月17日召

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使用总

金额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

月内有效。 在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可循环滚动使用。 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到期后归还至募集资

金专户。 在额度范围内，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办理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低风险的保本型银行理

财产品、银行结构性存款或低风险保本型证券公司收益凭证等相关事宜，具体事项由公司财务部负责组

织实施。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对本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8月18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6）。

一、本次现金管理概况

（一）现金管理目的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在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的情况下，合理利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增加资金收益，为公司及股东获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二）资金来源

1、资金来源

公司本次现金管理所使用的资金为公司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2、募集资金资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273号）， 公司获准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907.939万张，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90,793.9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1,094.92万元

（不含增值税）后实际收到的金额为89,698.98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3）第ZF11051号）。

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管理，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各商业银行

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7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

管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1）。

（三）现金管理产品的基本情况

受托方名称 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金额（万元） 预计年化收益率

预计收益金额（万

元）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结构性存款

2023年单位结构

性存款233310

5,000 1.00%-2.70% 13.01-35.14

产品期限 收益类型 结构化安排 参考年化收益率 预计收益（如有） 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95天

保本浮动收

益

- - - 否

（四）公司对现金管理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1、公司进行现金管理时，将选择流动性好、安全性高的投资产品，明确投资产品的金额、期限、投资

品种、双方的权利义务及法律责任等；

2、公司财务部相关人员将实时分析和跟踪产品的净值变动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

金安全、盈利能力发生不利变化、投资产品出现与购买时情况不符的损失等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

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公司内审部负责定期对产品进行全面检查，并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地预计各项投资可能的风险

与收益；

4、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5、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披露公司现金管理的具体进展情况。

二、本次现金管理的具体情况

（一）现金管理合同主要条款

产品名称 2023年单位结构性存款233310

产品代码 233310

产品收益类型 保本浮动收益

认购金额 5,000万元

预期收益率 1.00%-2.70%

起息日 2023年11月17日

到期日 2024年02月20日

（二）现金管理的资金投向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的投资产品为存款类产品，不涉及资金投向。

（三）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的说明

公司本次使用5,000万元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的理财产品为保本浮动收益型，该理财产品符

合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使用条件要求，不存在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不存在

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三）风险控制分析

为控制风险，投资产品的发行主体为能够提供保本承诺的金融机构，投资产品的品种为安全性高、

流动性好的保本型产品。

三、现金管理受托方的情况

本次现金管理的受托方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002142）为上市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交易对方与公

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是在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和保证募集资金安

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建设，亦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的正常使用。 公

司本次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增加资金收益，为公司和股东获

取较好的投资回报。

五、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现金管理产品为低风险银行理财产品，投资理财产品存在银行破产倒闭带来的清算风险、

政策风险、流动性风险、不可抗力风险等风险。

六、决策程序的履行及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于2023年8月17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

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

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使用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自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在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可循环滚动使用。 闲置募集资金现

金管理到期后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在额度范围内，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办理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购买低风险的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银行结构性存款或低风险保本型证券公司收益凭证等相关事宜，具

体事项由公司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 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对本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

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金额：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1 银行理财产品 5,000 - - 5,000

2 银行理财产品 5,000 - - 5,000

3 银行理财产品 5,000 - - 5,000

4 银行理财产品 2,000 - - 2,000

5 银行理财产品 3,000 - - 3,000

6 银行理财产品 5,000 - - 5,000

合计 25,000 - - 25,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25,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5.87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25,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5,000

总理财额度 30,000

特此公告。

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1月16日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关于新乡天力锂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新乡天力锂能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新乡天力锂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司”

或“公司” ）委托，就贵司召开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有关事宜，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

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新乡天力锂能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出

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相关事项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审查

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该法律意见书所需审查的相关文件、资料，并参加了贵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全过程。

鉴此，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

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及召集、召开的程序

1、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是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

二十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2、 公司董事会已于2023年10月27日在巨潮资讯网刊登了《新乡天力锂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十五日前以公告形

式通知了公司股东。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于2023年

11月15日下午14:30在河南省新乡市牧野区新七街1618号如期召开。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11月15日9:15-9:25，9:30-11:

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11月15日9:15-15:

00。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

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人员的资格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根据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提供的身份证明、 授权委托书及股东登记相关材料并经本

所律师核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为7名，持有公司股份48,927,500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40.110%。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截至2023年11月6日下午交易收市时的股

东名册并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均持有出席会议的合法证明，其出席会议的资格均合

法有效。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统计并经公司确认， 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网络系统

进行投票的股东为9名，持有公司股份58,13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48%。

经本所律师验证，上述股东参与会议的资格均合法有效。

综上，参与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并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6名，持有公司股份48,985,633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40.158%。

3、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通过现场以及通讯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为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公司其他高

级管理人员和本所律师通过现场以及通讯方式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其均具备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资格。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属于公司股东大会的职权范围，并且与召开本次股

东大会的《通知》中所列明的审议事项相一致；本次股东大会未发生对通知的议案进行修改的情形，也

未发生股东提出临时议案的情形。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按照本次股东大会的议程及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公司合并统计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后，表决结果如下：

(一)逐项审议《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情况。

1.01�本次回购股份的目的和用途

该子议案为特别决议，未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本议案有效表决股份48,985,633股，同意2,097,833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4.283%；反对60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1%；弃权46,887,20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5.716%。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下同）投票情况为：同意50,33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持有的有效表决股份的86.583%；

反对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持有的有效表决股份的1.032%；弃权7,20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的中小投资者持有的有效表决股份的12.385%。

1.02�回购股份的种类

该子议案为特别决议，未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本议案有效表决股份48,985,633股，同意2,097,833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4.283%；反对60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1%；弃权46,887,20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5.716%。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下同）投票情况为：同意50,33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持有的有效表决股份的86.583%；

反对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持有的有效表决股份的1.032%；弃权7,20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的中小投资者持有的有效表决股份的12.385%。

1.03�拟回购股份的方式

该子议案为特别决议，未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本议案有效表决股份48,985,633股，同意2,097,833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4.283%；反对60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1%；弃权46,887,20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5.716%。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下同）投票情况为：同意50,33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持有的有效表决股份的86.583%；

反对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持有的有效表决股份的1.032%；弃权7,20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的中小投资者持有的有效表决股份的12.385%。

1.04�回购期限

该子议案为特别决议，未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本议案有效表决股份48,985,633股，同意2,097,833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4.283%；反对60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1%；弃权46,887,20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5.716%。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下同）投票情况为：同意50,33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持有的有效表决股份的86.583%；

反对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持有的有效表决股份的1.032%；弃权7,20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的中小投资者持有的有效表决股份的12.385%。

1.05�本次回购的价格

该子议案为特别决议，未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本议案有效表决股份48,985,633股，同意2,092,70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4.272%；反对5,733股，

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12%；弃权46,887,20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5.716%。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下同）投票情况为：同意45,2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持有的有效表决股份的77.753%；

反对5,73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持有的有效表决股份的9.862%；弃权7,200股，占出席本次

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持有的有效表决股份的12.385%。

1.06�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

该子议案为特别决议，未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本议案有效表决股份48,985,633股，同意2,093,30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4.273%；反对5,

133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11%；弃权46,887,20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5.716%。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下同）投票情况为：同意45,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持有的有效表决股份的78.785%；

反对5,13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持有的有效表决股份的8.830%；弃权7,200股，占出席本次

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持有的有效表决股份的12.385%。

1.07�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安排

该子议案为特别决议，未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本议案有效表决股份48,985,633股，同意2,097,833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4.283%；反对60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1%；弃权46,887,20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5.716%。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下同）投票情况为：同意50,33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持有的有效表决股份的86.583%；

反对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持有的有效表决股份的1.032%；弃权7,20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的中小投资者持有的有效表决股份的12.385%。

经查验，上述议案（一）的各项子议案涉及特别决议事项，均未获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据此，议案（一）未获通过。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

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张晓腾

负责人： �经办律师：

顾功耘 � � �叶沛瑶

2023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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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天力锂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存在否决议案情形，被否决议案为：

议案1.01《本次回购股份的目的和用途》。

议案1.02《回购股份的种类》。

议案1.03《拟回购股份的方式》。

议案1.04《回购期限》。

议案1.05《本次回购的价格》。

议案1.06《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

议案1.07《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安排》。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2023年11月15日（星期三）14:30

2、召开地点：河南省新乡市牧野区新七街1618号

3、召开方式：现场结合网络

4、召集人：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王瑞庆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新乡天力锂能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6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

份数合计为48,985,63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21,982,307股的40.158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

的股东共7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48,927,5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21,982,

307股的40.1103%；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58,133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121,982,307股的0.0477%。

（二）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

股份数合计为58,13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21,982,307股的0.047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

股东共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21,982,307股的0.0000%；通过网

络投票的股东共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58,13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21,982,

307股的0.0477%。

（三）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等。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逐项审议《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议案1.01、审议不通过《本次回购股份的目的和用途》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未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2,097,83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825％； 反对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弃权46,88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716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0,33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6.5825％；反对

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321％；弃权7,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2.3854％。

议案1.02、审议不通过《回购股份的种类》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未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2,097,83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825％； 反对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弃权46,88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716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0,33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6.5825％；反对

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321％；弃权7,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2.3854％。

议案1.03、审议不通过《拟回购股份的方式》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未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2,097,83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825％； 反对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弃权46,88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716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0,33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6.5825％；反对

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321％；弃权7,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2.3854％。

议案1.04、审议不通过《回购期限》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未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2,097,83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825％； 反对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弃权46,88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716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0,33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6.5825％；反对

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321％；弃权7,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2.3854％。

议案1.05、审议不通过《本次回购的价格》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未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2,09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721％；反对5,73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7％；弃权46,88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716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7.7527％；反对

5,73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619％；弃权7,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2.3854％。

议案1.06、审议不通过《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未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2,09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733％；反对5,13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5％；弃权46,88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716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5,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8.7849％；反对

5,13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8298％；弃权7,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2.3854％。

议案1.07、审议不通过《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安排》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未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2,097,83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825％； 反对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弃权46,88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716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0,33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6.5825％；反对

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321％；弃权7,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2.3854％。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张晓腾、叶沛瑶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新乡天力锂能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新乡天力锂能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新乡天力锂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1月15日


